
北京市中医药文化素养教育试点基地 

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市中医药条例》、中共北京市委北

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

等文件精神，完善北京中医药文化素养教育体系建设，提升

学生群体的中医药健康养生素养，结合《北京中医药发展“十

四五”规划》相关工作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建设一批中医药文化氛围浓厚、设

施条件成熟的示范基地，培养一批热心弘扬传统文化、具备

较高知识水平的中医药文化骨干师资力量，提升学生群体对

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推动中医药文化深入国民教

育，助力首都中医药文化素养水平整体提升。 

二、建设范围 

北京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大中专

院校、中高职院校、中小学、幼儿园等。 

三、主要建设内容 

（一）中医药文化特色课程（线上线下） 

（二）中药种植（户外园地、实验室等） 

（三）中医药展览展示（博物馆、体验馆、文化长廊、

科普驿站、知识角等） 



（四）中医药专题活动（讲座、论坛、校园文化节等） 

（五）中医药实践体验（中药炮制、产品制作等） 

（六）中医药文化社团 

（七）中医药文化竞赛 

（八）中医药科学研究 

（九）中医药保健操法 

（十）中医药文化参观游览 

四、建设周期 

建设周期 2年，自确定公布名单之日起算。 

五、管理要求 

（一）组织保障 

1.市中医局负责项目的全面指导、管理与协调。 

2.各基地单位负责本单位项目的具体实施，制定建设方

案及指标，配合完成各项考核、审计等。 

（二）经费保障 

1.立项后，市中医局原则上按照每基地 5-10 万元的标

准提供补助，主要用于各基地组织活动、购买物料、邀请专

家授课等。具体支付时间及额度以财政预算情况为准。 

2.各基地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加强经费管理、专款专用，保证支出进度。 

六、工作流程 

（一）申报立项 



1.各申报单位在“主要建设内容”的 10 个分类中，选

择 3 个及以上类别开展建设，填写《第三批北京市中医药文

化素养教育试点基地申报书》。 

2.市中医局根据各申报单位具备条件，适时通过组织专

家评审、实地考察等方式，择优立项。 

3.立项后，各基地单位与市中医局签订《项目委托书》，

正式开展项目建设。并于每年度 12 月 10 日前，向市中医局

提交当年度工作总结及相关材料。 

（二）考核验收 

1.建设期满后，各基地单位应向市中医局提交总结报告，

并提供可量化的数据、图片等资料，参加市中医局组织的考

核验收。 

2.建设成果显著或大幅超额完成建设任务的，市中医局

将给予通报表彰，优先推荐参加市级及国家活动，并根据实

际情况给予滚动经费支持。 

3.各基地单位如未能在建设周期内完成建设方案各项

指标的，市中医局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整改要求。 

 

 


